附件1                   GB4706.18 电池充电器 新旧版标准差异
	章节
	条款
	变更情况
	GB4706.18-2005
	GB4706.18-2014
	是否要做测试

	1范围
	
	修改
	但是，本部分一般不考虑：
——无人照看的幼儿和残疾人对器具的使用

	但是，本部分一般不考虑：
——以下人群（包括儿童）
· 身体、感官或心智等能力有缺陷；或
· 缺乏必要经验和只是
以导致他们在无监督或知道的情况下无法安全的使用器具；
	

	
	注102
	删除
	本部分不适用于：
——由一个以上的单元构成的电池充电器
	
	

	
	
	增加
	/
	——应急照明用电池充电器（GB7000.2）
	

	
	注103
	增加
	/
	给至少8岁以上并且无人监管的儿童使用的电池充电器的要求见附录AA。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增加
	/
	GB/T5465.2-2008 电气设备用图形符号第二部分：图形符号（IEC60417 DB：2007，IDT）
	

	
	
	
	/
	GB19212.8-2012 电力变压器、电源、电抗器和类似产品的安全第8部分：玩具用变压器和电源的特殊要求和试验（IEC61558-2-7:2007，IDT）
	

	
	
	修改
	GB/T2423.10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二部分：试验方法试验Fc和导则：振动（正弦）
	IEC60068-2-6 环境试验第2-6部分：试验试验Fc：振动（正弦）[Environmental testing – part 2-6: Tests—Test Fc: Vibration(sinusoidal)]
	

	7.标志和说明
	7.1 
	修改
	输出端子的极性。正极端子应用红色或“+”号表示，负极端子应用黑色或“-”号表示；
	输出端子的极性。正极端子应用GB/T5465.2-2008中5005图形符号表示，负极端子应用GB/T5465.2-2008中5006图形符号表示；
	是

	
	7.6
	增加
	/
	+ [GB/T5465.2-2008中5005图形符号]正号：正极
	是

	
	
	
	/
	- [GB/T5465.2-2008中5006图形符号]负号：负极
	是

	22 结构
	22.101
	删除
	与电池的正端子连接的导线应是红色的，与电池的负极连接的导线应是黑色的。
本要求不适用于下述情况：
——输出导线上装有极性连接器；
——连接的极性由电池充电器自动确定；
——与电池的正端相连接的导线或其端子的绝缘，被标志永久第标识，当电池充电器与电池连接时该标志是可见的。
是否符合通过视检检查。
	空条
	



	增加：附录AA(规范性附录)供儿童使用的电池充电器
	是否要做测试

	打算由至少8岁且无人看管的儿童使用的电池充电器应符合本部分的，且按照本附录修改。电池充电器以安全特低电压的直流方式输出，输出电压不超过30V，且额定输出不超过50VA。
注1：本附录涵盖的电池充电器不认为是玩具。
注2：本附录中附加条款和注释从201开始编号。
	

	5试验的一般条件
	5.201
	增加
	/
	当使用电池时，应选用易获得的并且会造成最不利条件的可充电电池。
	

	6分类
	6.1
	修改
	/
	适合室外使用的电池充电器应该是III类器具，其他电池充电器应该是II类或者III类。
	

	
	6.2
	增加
	/
	适合室外使用的电池充电器应该至少为IPX7。

	

	
	
	
	/
	出于防止固体异物侵入的考虑，外壳应至少提供IP3X的保护。
通过视检检查是否合格。
	

	7标志和说明
	7.1
	增加
	/
	仅在室内使用的电池充电器应标有GB/T5465.2-2005中5957图形符号或者以下内容的语句：“仅限室内使用”。
电池充电器应标有合适的IP等级数字，以防止固体异物的侵入。
电池充电器应标有附带8+的笑脸符号。
	是

	
	7.6
	增加
	/
	[image: ] [GB/T 5465.2-2008 中5957图形符号]仅用于室内。
[image: ] [笑脸符号]适合于至少8岁的儿童使用。
	是

	
	7.12
	增加
	/
	使用说明应包括以下内容：
——注意：仅允许至少8岁的儿童使用电池充电器。给予足够的指引，使孩子能够用安全的方式使用电池充电器，并且解释这不是一个玩具，不能用来玩耍。
——指导孩子不要尝试给不可充电电池充电，因为会有爆炸的危险。
——定期检查电池充电器是否有损坏，特别是电线、插头和外壳。如果电池充电器已经损坏，应停止使用直到被修好为止。
	是

	
	
	增加
	/
	III类电池充电器的说明应指出它们应由用于玩具的变压器供电。
	是

	
	7.14
	增加
	/
	标记在器具上的符号高度应至少10mm，字体的高度应至少3mm。
	是

	8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8.1.1
	修改
	/
	应不可能触及到带电部件或者仅用基本绝缘和带电部件隔离的金属部件，即使在用工具移除了外壳的零部件后。
还要施加IEC61032的18号试验探棒，施加方式与B型试验指相同。
	是

	10输入功率和电流
	10.101
	增加
	/
	输出电压不应超过42.4V峰值。
	是

	11发热

	11.8
	增加
	/
	用IEC61032的18号试验探棒可以触及到的零部件温升不应超过以下值：
——25K，金属；
——35K，其他材料。
对金属的温升适用于电池表面。
	是

	17 变压器和相关电路的过载保护
	
	增加
	/

	用IEC61032的18号试验探棒可以触及到的零部件温升不应超过以下值：
——45K，金属；
——55K，其他材料。
	是

	19 非正常工作
	
	增加
	/

	用IEC61032的18号试验探棒可以触及到的零部件温升不应超过以下值：
——45K，金属；
——55K，其他材料。
	是

	21机械强度
	21.1
	增加
	/
	是否合格还要通过21.101的试验检查。
	是

	
	21.201
	增加
	/
	电池充电器应承受IEC60068-2-75的试验Eha:摆锤试验。冲击能量为2J。冲击能量为2J。对于矩形电池充电器，4条边和4个角都要承受一次冲击。对于其他电池充电器，外壳要承受8次冲击，且这8次冲击在整个外缘上具有相等的间隔。
电池充电器接着应承受GB/T2423.8的试验Ed，方法一：自由跌落试验。跌落的高度为500mm。在跌落前，充电器（的各个面）要取正常使用时的朝向。
电池充电器不应损坏到导致不符合本部分要求的程度；尤其是带电件不能变成可触及的。
	是

	22结构
	22.101
	增加
	/
	电池充电器应只有一个额定电压或额定电压范围。充电器不应装有手动调节输出电压的机构。
通过视检来检查是否合格。
	是

	
	22.202
	增加
	/
	电池充电器的结构应保证电池无论处于何种充电状态，即使电池放入时的极性是错误的，电池都不会被反向充电。
通过视检和测量来检查是否合格。
	是

	24 元件
	24.201
	增加
	/
	玩具用变压器的相关标准是GB19212.8-2012。
如果应要做测试，按照GB19212.8-2012的7.2、20.5.1、20.101和第15章测试。
	[bookmark: _GoBack]是

	25电源连接和外软线
	25.1
	修改
	/
	电池充电器不应装有器具输入插座。
	是

	
	25.5
	修改
	/
	电池充电器应用Y连接或者Z连接。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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